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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外商投资企业授权登记管理办法》

《办法》修订主要有四个变化：

一是明确《办法》的管理范围。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分支机

构，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以及其他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执行外资产业政策

的企业、港澳台投资者投资设立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登记管理的授权和

规范，参照执行。

二是强调外商投资企业的授权管理制度和登记机关。市场监管总

局负责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，并可以根据规定条件授权地方人

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承担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。

三是简化申请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授权的条件材料。删除和修

改了“已从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初审和登记违法违章行为调查等工作

2年以上”“计算机网络建设标准”等条件。

四是强化被授权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审查、授权变更等责任。明

确被授权单位要严格执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

制度。被授权局名称等情况发生变化或者不再履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

管理职能的，应当由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向总局申请变更或者

撤销授权。


